
111學年度第一學期
第一次定期考

試務組防疫相關說明



確診者，7天都不能到校!!!!
沒有篩到陰性以前都不可以!!!

確診要在家休養，不要到校!!!

確診者有電子圍籬3.0，
離家警察還是會知道!!



以下是家人確診，
居家隔離者的考試辦法



最
後
接
觸
日





第一次段考日期：
10/12(三)、10/13(四)、10/14(五)

10/12 10/13 10/14

防疫舊制

家人確診，
學生7日不
可到校

10/13(四)防疫新制

家人確診，但學生打滿3劑
1.無症狀 2.當日快篩陰性

可到校考試不可到校考試



第一次段考日期：
10/12(三)、10/13(四)、10/14(五)

10/12 10/13 10/14

防疫舊制

家人確診，
學生7日不
可到校

10/13(四)防疫新制

家人確診，但學生未打滿3劑
即使無症狀、快篩陰

不可到校考試

最
後
接
觸
日

以最後隔離日為第0天，
隔天為第一天，需隔離
至第三天。

不可到校考試



不可到
校考試

不可到
校考試

不可到
校考試

學生本人確診 學生居隔7天

學生家人確診

未打滿3劑

10/13

1.無症狀
2.兩日快篩陰性

可到校
考試

10/13

1.無症狀
2.兩日快篩陰性

10/13有症狀
打滿3劑



週、段考請假公告
■ 根據本校「學生成績考查辦法」第五條規定：

定期考試(期中、期末考、週考、複習考)因

1.公假 2.重病 3.直系血親喪亡 4.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
得持相關證明文件者准予補考，並按實得分數計算外，其餘因素之補考最高以60分採計。

■ 請於考完試後三天內檢附下列相關證明完成請假手續，並再送至教務處試務組登
記備查，以便辦理補考。若無相關證明，視為缺考，一律以零分計算。

■ 喪假：出具訃聞為證明。

■ 公假：出具公假單為證明。

■ 病假：檢附醫院或診所證明。(收據，領藥的那張)

■ COVID-19確診者，通報學校學務處護理師後，可不用提出證明。

■ 家人COVID-19確診而同住者居家隔離，需通報學校學務處護理師，10/13到校考試需檢
附小黃卡看3劑證明。

■ 考試期間（10/12-10/14）有症狀而未能到校者，需檢附看病的收據。



週、段考補考時間

■ 請學生回到學校後，本人親自至試務組驗證相關證明文件，
並確認有在補考名單內。

■ 預計該考試後2-3週補考(補考需命題老師重新出題，需要時
間準備)。

■ 補考前會發下補考通知單，也會告知學藝群組，請留意學
藝訊息。

■ 試務組信箱為：bmsh224@bmsh.tn.edu.tw

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信詢問，謝謝。

mailto:bmsh224@bmsh.tn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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